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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110年度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壹、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8年12月20日衛授家字第1080909933 

號函第十次修正函頒「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實施計

畫」及衛生福利部108年12月24日衛授家字第1080909933號函辦

理。 

貳、 目的： 

一、 促進發展遲緩兒童及早接受療育，掌握其最佳療效期，使發展遲緩

兒童的障礙程度減至最低，並透過療育服務使其潛能盡量發揮。 

二、 減輕發展遲緩兒童家庭之經濟負擔，協助其維持家庭功能，降低社

會成本。 

參、 實施期程：民國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肆、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伍、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陸、 協辦單位：本市各區公所。 

柒、 補助對象：設籍於本市並經通報至「本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中

心」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 未達就學年齡，持有聯合評估中心或各縣市政府認可之評估醫院開

具之綜合報告書（有效期間依報告書有效期限認定之）或疑似發展

遲緩、發展遲緩診斷證明書（有效期間自開立日期起算一年內為有

效）兒童。 

二、 未達就學年齡，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而未領有本市身心障礙者日間

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或未領有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

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之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發展遲緩兒童療

育訓練費補助兒童；或未依「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實施計

畫」接受療育者，但有特殊療育需求且經地方政府評估有必要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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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已達就學年齡，經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同意暫緩入學之發展遲緩或

身心障礙兒童(已達就學年齡但未持有緩讀證明者，可申請至入學

當年八月份)。 

捌、 補助項目與標準： 

一、 療育訓練費： 

兒童至立案早期療育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早期療育特約醫療

單位所做之專業療育項目，接受非健保給付或全額自費之療育訓

練，得申請療育訓練費用。 

（一） 列冊低收入戶：每人每次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500元，每月

最多以10次為限，每人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5,000元，

並覈實辦理。 

（二） 非低收入戶：每人每次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300元，每月最

多以10次為限，每人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3,000元，並

覈實辦理。 

二、 交通補助費： 

兒童至立案早期療育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早期療育特約醫療

單位所做之專業療育項目，得申請交通補助費；每人每日補助金額

為新台幣150元，每月最多以10次為限，每人每月最高補助金額為

新台幣1,500元。 

玖、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 由兒童父母、養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為申請人，檢具下

列文件向兒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附件一)、領據(附件二)。 

(二) 最近三個月內申請人及兒童戶籍證明文件。 

(三) 醫療院所開立醫師診斷證明書影本(須載明發展遲緩，半年內

有效)、綜合報告書影本或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四) 早期療育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早期療育特約醫療單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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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繳費收據正本。 

(五) 具低收入戶資格者，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六) 已達就學年齡經鑑定持有暫緩入學通知書者，應檢附暫緩入學

通知書影本。 

(七) 申請人之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二、 每3個月為一申請單位，按季於次月10日前提出申請(第4季請於隔

年1月3日前申請，如遇假日延後一天)，逾期申請者不予補助，申

請文件一經受理概不退還，已獲補助之月份，不論次數是否已達上

限，均不得再提出第二次申請。 

三、 時間：  

療育時間 申請期限 區公所送件期限 

1~3月 4月10日前 4月15日前 

4~6月 7月10日前 7月15日前 

7~9月 10月10日前 10月15日前 

10~12月 隔年1月3日前 隔年1月7日前 

壹拾、 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 區公所於受理申請時，檢查應送表件，就申請兒童資格及開具有關 

證明文件予以審核，並於5日內送本府（社會處）複核。 

二、 本府於收到申請文件後15日內(工作天)，經複核無誤後，由本府逕將

補助費用撥入申請人郵局帳戶。 

壹拾壹、 補助對象有下列情形，申請人或服務機構應主動通知本府停止補助，

如未通知或經查有溢領事實者，本府得停止補助並追回溢領款項；另

經書面通知限期繳回，逾期不繳回者，依法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

行： 

一、 死亡。 

二、 戶籍遷出本市。 

三、 已無發展遲緩情形或身心障礙證明註銷。 

四、 已就讀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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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領取本市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補助或弱勢兒童

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補助辦法之全民健康保險未涵

蓋之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訓練費補助者，或依「發展遲緩兒童社區

療育服務實施計畫」接受療育者。 

六、 其他喪失申請資格之情事。 

壹拾貳、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